
僑　胞　 　記　表    

您如未曾收到本處僑務組每週五以電郵 之 僑務 e 週報 ，表示您尚未 記，建請詳填以下資
料，以定期收 重要服務訊息。基於公務保密原則， 填個資不對外公開，請放心。

中文姓 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法文姓 ：　　　　   　　　　 須與護照一致

性別：　　　出生地：　　  　　留臺就讀學校：　 　　　　 　 臺灣出生者免填

僑居依據：□ 得法籍 □ 得十年居留 □配偶 法籍，姓氏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□ 他，請說明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留學生 備前述依據之一者，視 僑胞

職業：□餐飲 □華文教師，任教機構              □教育 □服飾 □旅遊 □資訊 □食品

□貿易 □醫藥 □藝文 □建築 □法  □ 地產 □翻譯 □家管 □軍公職 □學生　

□ 休 □ 他，請說明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按在法國就業情形填寫，請勿填在臺時期業別

通訊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　　□公 □家

住家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辦公室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手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電子信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

謝謝填寫！請逕寄      a i @ cac.  g .  ，僑務組建檔 將於每週五寄 僑務 e 週報 ，您毋須回覆。  

 


